社团成立条件与程序
1、 条件。
1.有正确的指导思想、明确的专业范围和活动方针；
2.社团必须有一位或以为以上的专业指导老师及一批具有政治觉悟高、专业能力强的骨干成员。且社团的指导老师需明确职责，积极支持指导社团工作，指导老师有知晓社团活动和工作的义务，同时也有监督和审查社团活动工作的职责；
3.材料上交：社团申请成立审批书；
（1）社团章程
①学生社团的名称；
②性质和宗旨（详细、准确表达为什么成立社团以及社团要做什么）；
③会员的权力和义务；
④组织机构产生程序和职权范围；
⑤经费来源及管理办法；
⑥章程的修改程序、纪律等其他有关事项。
（2） 申请原因（600字以上）
（3） 社团申请审批表（请务必指导老师本人签字）
（4） 学生社团成员名单（成员不能少于20人）
（5） 社长、副社长资料
（6） 社团团支书资料（社团团支书需由一名政治面貌为共青团员的学生担当）
（7） 社团理事名单汇总表（院级社团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理事会成员必须由本院学生担当）；
（8） 社团指导老师信息表。
4. 必须有且只有一个本校挂靠单位；
5. 不得以盈利或半盈利为目的。
2、 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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